
1 

 

债券代码：112468                                债券简称：16景峰01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75楼 75T30室） 

 

 

 

 

 

2024 年 2 月  



2 

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医药”、

“公司”、“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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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景峰01”或“本期债券”）的受托管

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现就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监管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4年2月2日对发行人出具了《关于对湖南景峰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4】第15号），具体如下： 

“2023年12月，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重大诉讼公告》显示，2017年，你公

司投资云南联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联顿’）的《增资协议》约定，

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承诺云南联顿2018年至2020年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1,928万元、2,120万元和2,332万元，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6,380万元。若未

达到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应于云南联顿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30日内

向景峰医药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方对业绩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补偿责任。云南联顿

2018年至2020年的净利润分别为575.23万元、1,156.43万元、887.83万元，合计

2,619.50万元，未实现承诺业绩，累计未完成金额3,760.50万元，你公司存在以下

违规行为：一、云南联顿业绩承诺进展信息披露不及时。自业绩承诺方作出业绩

承诺以来，你公司未在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云南联顿业绩

承诺事项及具体履行情况。云南联顿未完成2018年、2019年、2020年业绩承诺，

你公司董事会未召开董事会单独审议云南联顿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数据的差异

情况，未在当年年报中披露前述事项，直至2023年12月才披露《关于公司重大诉

讼公告》说明业绩承诺事项及具体履行情况。二、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讨业绩

补偿款。云南联顿业绩未达承诺，你公司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讨业绩补偿款，

直至2023年10月才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

补偿义务。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

条以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第6.6.5条、第6.6.6条、第6.6.12

条的规定。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吸取教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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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二、风险提示 

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摩根士丹利证券将继

续督促发行人筹措并落实“16景峰01”的偿债资金，及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

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